
单位
基本情况

上上年度及
上年度半年

预算执行情况

年度预算资金总额：

   其中：基本支出

         专项支出

基本职能及年度目标 基本职能 年度目标 目标值

依法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及刑事判决、裁定等

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领导省以下各级人民检察

院开展对刑事犯罪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

工作及刑事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

捕诉案件办结率 ≥80%

审查下级院请示、交办、督办、指
定管辖案办结率

≥90%

全省刑事案件审前羁押率 ≤上年水平

全省刑事无罪案件比率 ≤上年水平

依法承办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及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领导省以下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活动及判决、裁定等

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 （七）负责应由江苏省人

民检察院承办的提起公益诉讼工作，领导省以下各级人民检察

院开展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度）

单位名称：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机关）

 一、单位组成及基本职能:根据部门职责分工，省检察院下设21个内设部门、2个下属事业单位和2个派出机构，具体包括：（1）机关内

设机构:办公室、法律政策研究室、侦查监督处、公诉一处、公诉二处、职务犯罪检察处、未检办、刑事执行检察处、民事行政检察处、

控告申诉检察处、检察技术处、案件监督管理处、监察处、干部人事处、新闻办公室、教育培训处、检察官管理处、司法警察总队、机

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处、行政装备处；（2）下属事业单位：清风苑杂志社、国家检察官学院江苏分院；（3）派出机构：南京铁路运输

检察院、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省检察院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

省各级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其主要职能包括：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统一全省检察机关思想和行动，坚持党

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依法向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向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单行条

例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进行审查的要求。

（三）领导省以下各级人民检察院工作。对下级检察院相关业务进行指导，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方针、总体规划，部署全省检

察工作任务。

（四）依照法律规定对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领导省以下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对依照法律规定由人民检

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

（五）对全省性的重大刑事案件依法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领导省以下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对刑事犯罪案件的审查批准

逮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工作。

（六）负责应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承办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及刑事、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监督工

作，领导省以下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及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

（七）负责应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承办的提起公益诉讼工作，领导省以下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提起公益诉讼工作。

（八）负责应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承办的对监狱、看守所等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领导省以下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对监狱、看守所

等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

（九）受理向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申诉和举报，领导省以下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申诉检察工作。

（十）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检察权中作出的决定进行审查，纠正错误决定。

（十一）领导省以下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务督察工作。

（十二）其他应当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承办的事项。

    二、人员编制等情况。省检察院机关行政编制322人（其中：政法专项编制291人、行政附属31人），下属事业单位事业编制38人

（全额拨款10人，差额补贴20人，自收自支8人）。机关实有在职在编人员392人(含2018年初已转隶人员56人、学院事业编3人)，离退休

人员198人（离休25人）。

    三、目标任务。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化检察监督职能为着力点，以科技强检、检察队伍建设为抓手，聚焦江苏检察实际，破解

难题，补齐短板，进一步增强法律监督能力，提高检察公信力，努力实现全省检察工作水平全面提升、全国领先，确保在江苏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有新作为，在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过程中有新贡献。

    2017年省检察院财政资金收入（含结转）26205.32万元，支出24781.5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4.57%。其中:基本支出15688.9万元，

预算执行率95%；项目支出9092.62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3.9%。

2017年，省检察院受理各类案件3865件，办结3251件。其中：侦查监督类案件受理936件、审查起诉类案件受理582件，均全部办结；民

事行政抗诉类案件受理830件，办结844件；刑事执行检察受理506件、办结506件；控告申诉接待来信来访43158人、次，经审查受理910

件，办结282件。                                                                           2018年上半年省检察院财政资金

收入（含结转）24548.65万元，支出13666.1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5.67%。其中:基本支出11453.76万元，预算执行率63.12%；项目支出

2212.3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34.55%。2018年，在省检察院领导下，全省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省

委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中心工作，贯彻最高检推进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要求，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努力以检察办

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新期待。一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诉讼监督、司法救助等各类案件248981件。其中，受理刑事案件134942件，审查逮捕31147件，审查起诉80221件，办理刑事案件数量位

居全国第三；办理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案件23389件，其中提起公益诉讼320件，位居全国第一。

资金情况
（万元）

20512.93

16510.43

4002.5



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结率 ≥80%

全省民事抗诉改变率 ≥85%

依法律对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领导省以下各级人

民检察院开展对依法应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的侦

查工作。

直接侦查案件办结率 ≥80%

全省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移送起诉率 ≥70%

依法承办对监狱、看守所等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领导省

以下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对监狱、看守所等执法活动的法律监

督工作。

刑事执行案件审查办结率 ≥80%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纠
正率

≥85%

负责全省检察机关队伍、政治思想建设、检务督察及其他工作

。

案件程序性信息、法律文书公开率 ≥90%

检察工作及法律监督信息媒体发布
量

≥40000

省级机关作风评议满意度 ≥省级机关平均水平


